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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003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乐普医疗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01 

乐普（北京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相关事项承诺

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乐普（北京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 2020

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发行”）相关事项出

具如下承诺： 

1、截至本函出具日，本公司所持长期股权投资宁波铠胜投资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、宁波恒升恒瑞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、宁波金医投资管理中心（有

限合伙）、宁波美联通投资管理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全部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乐

普成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员工搭建的持股平台，目前其对外投资均系持有

公司部分下属控股公司的少数股权，用于对该等下属控股公司的股权激励；自本

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（2020 年 9 月 2 日）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，上述有限合

伙企业不会新增其他属于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

答》认定的财务性投资。 

2、发行人决定于 2021 年 3 月底前注销乐普（深圳）保险经纪有限公司和

乐普（深圳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。 

3、充分合理考虑乐普（深圳）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乐普租赁”）

处置所面临的问题，乐普租赁自本函出具日起不再开拓或新增任何业务，目前仅

继续履行现有合同业务。在现有合同及生效判决全部执行完毕前，本公司将在确

保交易价格公允、审批程序合规的前提下，积极探索乐普租赁股权的多种处置方

式，若能与潜在合作方达成一致，本公司将在第一时间完成对乐普租赁股权处置；

若无法与潜在合作方达成一致，待现有的合同及生效判决全部执行完毕后，本公

司将通过注销或转让股权的方式妥善处置乐普租赁股权，处置完毕后公司不再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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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乐普租赁股权。 

4、乐普（深圳）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级仅为持股平台，自本函出具日起，

不会开展融资租赁、商业保理和小贷业务等类金融业务，不会开展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答》界定的财务性投资业务。后续若开

展业务，将全部对泛心血管领域开展股权投资。 

5、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前或募集资金到位 36 个

月内，公司不再新增对类金融业务的资金投入（包含增资、借款等各种形式的资

金投入）。 

6、在推进上述类金融业务处置过程中，本公司将严格遵循相关法律、法规

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严格履行必要程序，保障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乐普（北京）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○二一年一月六日 

 


